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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城市2020年
财政总决算公开说明
2020年，全市上下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断增强“四个意识”，认真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强化财政收支管理，有力促进了全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一、项城市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一)项城市一般预算财力平衡情况：

2020年一般公共财政预算决算财力收入合计676038万元，比上年659395万元，增长2.5%。其中：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42240万元。

2、上年结余收入12001万元。

3.债券转贷收入63078万元。

4、省市财政补助收入451426万元。

5、调入资金3994万元。

6、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3299万元。

（详见附表1）
2020年一般公共财政预算决算财力支出合计676038万元，比上年659395万元，增长2.5%。其中：

1、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598189万元。

2、上解支出27235万元。

3. 调出资金159万元。

4、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715万元。

5、年终结余3037万元。

6、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还本支出45703万元。

（详见附表2）
（二）项城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情况

2020年，人大批准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144138万元，调整预算数为142125万元，实际完成142240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00.1%，增长6.1%（详见附表1）。

结构情况：税收收入完成100432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00.1%，下降0.9%，减收943万元，税收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70.6%。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完成41808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00%，增长27.8%，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29.4%。
2020年项城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主要项目完成情况是：

1.增值税完成39480万元，为调整预算的98.3%，下降13.5%。

    2.企业所得税完成11839万元，为调整预算的94.9%，增长2.4%。  

    3.个人所得税完成895万元，为调整预算的80.1%，下降13.4%。

4.城市维护建设税完成5572万元，为调整预算的85.3%，增长7.8%；

5.房产税完成1165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41.7%，增长53.1%；

6.印花税完成1278万元，为调整预算的97.2%，增长4.9%；

7.城镇土地使用税完成5436万元，为调整预算的93.6%，增长1.1%；

8.土地增值税完成16445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47.3%，增长59%；

9.车船税完成1761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12.7%，增长21.8%；

10.耕地占用税完成11270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92.9%，增长108.3%；

11.契税完成4747万元，为调整预算的36.5%，下降60.6%；

12.专项收入完成3901万元，为调整预算的32.7%，下降72.2%；

13.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完成6265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01%，增长50.8%。

14.罚没收入完成8209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10.8%，增长37.2%。

15.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完成12100万元，为调整预算的263%，上年无收入。

16.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完成11080万元，为调整预算的99.1%，增长32.2%；

17. 捐赠收入完成215万元，为调整预算的71.7%，上年无收入。
（三）2020年项城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搞好资金调度，加强支出管理，在工资津贴发放的前提下，保证民生支出、重点支出，全市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完成598189万元（不含债券还本支出45703万元），为调整预算的99.5%，下降1.1%。（详见附表2）

2020年项城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主要项目完成情况：

⑴一般公共服务支出41393万元，为调整预算的99.8%，下降1.9%;
⑵国防支出239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00%，增长154.3%；
⑶公共安全支出26833万元，为调整预算的99.9%，增长8.1%；
⑷教育支出122370万元，为调整预算的99.1%，增长9.9%；
⑸科学技术支出15312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00%，增长58.4%；
⑹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6455万元，为调整预算的99.6%，增长5.9%；
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00026万元，为调整预算的99.7%，增长27.3%；
⑻卫生健康支出95285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00%，增长4.9%；
⑼节能环保支出12145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00%，增长41.2%；
⑽城乡社区支出24920万元，为调整预算的95.4%，下降68%；
⑾农林水支出83131万元，为调整预算的99.8%，增长25.6%；
⑿交通运输支出18646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00%，增长24.9%；
⒀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897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00%，下降69.5%；
⒁商业服务业等支出881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00%，下降44.5%；
⒂金融支出47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00%；
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3812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00%，增长68.6%；
⒄住房保障支出29513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00%，下降40.4%；
⒅粮油物资储备支出3885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00%，下降44.3%；
⒆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2642万元，为调整预算的94.3%，增长43.5%；
⒇债务付息支出7852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00%，增长15.9%；
（21）其他支出1905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00%，增长22.7%。（详见附表2）

（四）项城市2020年市级部门“三公”经费支出 决算情况

根据《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财政预决算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的通知》（财办发〔2019〕77号）要求，向社会公开本级“三公”经费预决算支出。

项城市2020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为264万元,为年初预算的43.3%，占财政拨款基本支出的0.1%，同比下降40.5%。其中：

　　 1、因公出国(境)费用。2020年及2019年决算数均为零，无增减。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2020年决算数201万元，为年初预算的63.8%，比上年减少了147万元，同比下降42.2%。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01万元，为年初预算的63.8%，比上年减少了147万元，同比下降42.2%；无公务用车购置费。主要原因：按照中央“八项规定”要求，厉行节约，严格控制“三公”经费支出。

 3、公务接待费。2020年决算数63万元，为年初预算的21.4%，比上年减少33万元，同比下降34.3%。主要原因：按照中央“八项规定”要求，厉行节约，严格控制“三公”经费支出。（详见附表6-1）
二、项城市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分配情况

2020年项城市上级补助收入451426万元，比上年439114万元，增长2.8%。其中，（1）税收返还收入15207万元，（2）一般性转移支付决算数为393757万元，（3）专项转移支付决算数为42462万元。（详见附表7）
(一)、返还性收入
2020年，上级补助项城市返还性收入15207万元,与上年相同。分项情况是：

1、增值税基数返还收入7769万元，系原增值税1:0.3返还收入，从2016年起，以2015年实际返还数为基数固定补助。

2、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2669万元，系基数性补助，按省财政厅核定数列报。

3、消费税基数返还收入7万元，系基数性补助，按省财政厅核定数列报。

4、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收入1349万元，系基数性补助，按省财政厅核定数列报。

5、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收入3413万元。中央从2016年5月1日起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和实施增值税收入划分过渡方案，从2017年起省财政核定我市增值税收入基数为22262万元，即从2017年起我市在每年完成增值税收入基数22262万元的情况下，省财政固定补助增值税收入划分税收返还基数3413万元，如完不成增值税收入基数，则按差额数固定上解省财政。

(二)、一般性转移支付
2020年，上级补助项城市一般性转移支付393757万元，比上年359819万元，增长9.4%。（详见附表7）
主要项目为：均衡性转移支付135320万元，结算补助收入19027万元，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25748万元，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收入6865万元, 固定数额补助收入24067万元,贫困地区转移支付收入1046万元，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3275万元, 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6128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660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45910万元，卫生健康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62765万元，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936万元，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6473万元，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3191万元，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7105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59万元，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5082万元。
　  (三)、专项转移支付
2020年，上级补助项城市一般性转移支付42462万元，比上年64088万元，下降33.7%。（详见附表7）
主要项目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37万元，公共安全支出42万元，教育支出2776万元，科学技术支出1457万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352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976万元，卫生健康支出1725万元，节能环保支出6277万元，城乡社区支出1752万元，农林水支出13514万元，交通运输支出3983万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出96万元，金融支出47万元，住房保障支出9428万元。
三、项城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一）项城市政府性基金预算财力平衡情况：

项城市2020年一般公共财政预算决算财力收入合计239316万元。其中：

1、基金预算收入完成65826万元。
2、上年结余收入2459万元。

3、省市财政补助收入22903万元。

4、债券转贷收入147969万元。

5、调入资金159万元。

（详见附表10）
项城市2020年政府性基金预算决算财力支出合计239316万元，比上年303840万元，下降21.2%。其中：

1、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230262万元。

2、上解支出159万元。

3. 调出资金2636万元。

4、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5030万元。

5、年终结余1229万元。

（详见附表11）
（二）项城市政府性基金收入情况
2020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65826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16.2%，下降69.5%。（详见附表10）
2020年项城市政府性基金收入主要项目完成情况是：

 1.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完成839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00%，下降81.6%；

2.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完成384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00%，下降62.3%；

3.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完成61901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17.5%，下降69.3%；

4.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完成1242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00%，下降82.9%；

5.污水处理费收入完成1460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00%，增长35.4%。
（二）项城市政府性基金支出情况
2020年，项城市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230262万元，为调整预算的99.4%，下降2.9%。（详见附表13）
2020年项城市政府性基金支出主要项目完成情况是：

1.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完成56630万元，为调整预算的99.7%，下降60.4%；



    2.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今年没有支出，上年878万元；

3.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支出完成52万元，为调整预算的40.9%，下降95.3%；

4.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完成1242万元，为调整预算的99.9%，下降82.9%；

5.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出完成1278万元，为调整预算的73.4%，增长59.8%；

6. 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完成74000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00%，下降8.4%；

7. 车辆通行费安排的支出完成290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00%，上年无支出；

8. 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完成69300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00%，上年无支出；

9. 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完成1326万元，为调整预算的68.1%，增长39.4%；
10. 债务付息支出完成5895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00%，增长165.1%；

11. 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完成20212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00%，上年无支出。
四、项城市2020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项城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上级补助收入8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8万元。（详见附表18,19）
五、项城市2020年社会保障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项城市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决算财力情况为：当年组织收入35598万元，上年结余收入81722万元，合计财力收入为117320万元。当年支出完成25849万元，年末滚存结余91471万元。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基金当年组织收入35598万元，上年结余收入81722万元，合计财力收入为117320万元。当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基金完成25849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基金年末滚存结余91471万元。
六、项城市2020年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

2020年，项城市财政在2019年度绩效工作开展的基础上，进一步认真贯彻中央、省、市有关文件精神，着力以提升财政资金绩效为主线，以绩效目标实现为导向，以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为手段，以评价结果应用为保障，积极推进财政资金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统筹整合各类扶贫资金，不断提高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水平，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助力脱贫攻坚。
（一）、全面实施预算项目绩效目标管理
一是加强预算编制绩效管理。一方面在预算编制过程中，我们实行“三级审核”制度，先由预算单位自审；再由归口业务科室对预算项目进行审核，包括立项依据、项目内容和目标、实施周期、投入总额、已投入金额、本年度预算目标和金额等，最后，我们对单位申报的预算项目进行全面梳理、加强审核、合理保障，所有项目必须有明细的资金测算和文件依据，对无具体内容、无明细支出测算的，或支出测算不够细化的项目，一律不予安排。
另一方面，我们对照2018—2020年各预算单位预算执行情况，坚持“三清”原则，即清楚各预算单位“底数”情况、清楚项目的支出进度情况、清楚项目支出进度缓慢或未形成支出的原因，科学编制2021年的预算。对前三年支出不理想的项目，压减或不再列入2021 年预算编制，确保2021年预算编制做到科学、精准。
二是推进项目支出进度，积极推进项目绩效评价。为加快财政支出进度，我局召开专题会议。要求切实加大预算执行力度，采取扎实有效的措施，全力以赴，确保全年财政支出进度顺利推进。
1、深入剖析原因。加强与对口单位联系与沟通，深入剖析各预算单位支出进度慢的原因，并与相关单位探讨和解决财政支出进度缓慢或者还没形成支出的困难。
2、跟踪落实情况。在各专项资金下达各单位后，我们及时跟踪资金落实情况，注重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绩效，对财政资金进行有效监督，确保财政资金拨付和使用的安全和高效，防止片面追求进度、不讲效益的行为发生。
3、建立问责机制。为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建立预算支出进度通报制度、约谈问责制度，加强对预算项目的监督使用，确保加快财政支出的制度落到实处，明确资金下达时间、资金存放位置、计划完成日期、工程进度、应拨付额、实际拨付额、未完成计划进度的原因等内容。对未实施和实施进度缓慢的项目，对责任单位下达正式文件，要求加快实施进度，确保按时完工。
（二）、逐步扩大绩效管理范围
在绩效目标管理方面，对于运转保障类项目较多的单位，探索实施单位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管理，实行整体支出评价。在项目绩效评价方面，逐步增加评价项目数量和项目支出数额占比。
（三）、加强评价指标体系建设
一是汇总梳理以前年度制定的指标，将符合当前预算绩效管理要求和行业管理特点的个性指标汇编成库；二是组织人员搜集整理先进省市制定出台的指标，进一步充实完善个性指标库；三是建立指标更新机制，将以后年度新制定的指标及时纳入指标库，做到随时更新、完善。
（四）、积极运用绩效评价结果
建立绩效评价结果的反馈与整改、激励与问责制度，进一步完善绩效评价结果的反馈和运用机制，将绩效结果向社会逐步公布，进一步增强单位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将评价结果作为安排以后年度预算的重要依据，将一些绩效评价结果不好的项目取消，对执行不力的单位的预算要进行相应削减，切实发挥绩效评价工作的应有作用。
（五）、项城市重大政策和重点项目绩效执行结果
按照新预算法要求，根据财政部《关于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指导意见》（财预[2011]416号）和《县（市）区财政预算执行支出进度考核办法》（周财预预[2018]33号）等文件规定，我市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强化支出责任，市财政重点选择了一些市委市政府关心、社会关注度高、与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项目作为重点绩效评价项目，2020年市本级选取31个绩效评价项目，主要涉及教育、文化、卫生、环保、农业、交通、住房保障等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社会关注度高的项目，如教体局城乡新建学校教育装备项目、融媒体中心精准扶贫大数据管理平台建设项目、卫健委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恒益新能源光伏扶贫电站建设项目、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张伯驹公园建设项目、农业农村局高标准良田建设项目、财政局农村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美丽乡村建设项目、交通局农村公路建设项目、住建局农村危房改造项目。执行的结果是：项城市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各项事业持续稳定发展，民生得到较好保障。下一步将研究建立以绩效为导向的预算分配机制，强化绩效评价结果运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六）、项城市扶贫资金项目使用情况
2020年我市财政预算安排的各类扶贫统筹整合资金共16240.36万元，目前己统筹整合16240.36万元，占统筹整合总计划的100%，其中：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046万元；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3943万元；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994万元；县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4432.77万元；统筹整合省级其他资金5824.565万元。统筹整合资金（含专项扶贫资金）已对接项目60个，对接资金规模16240.36万元，已开工项目数60个，已竣工60个，已支出资金15933.75万元，支付率为98.3%。
七、项城市2020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
 截止2020年底我市政府债务总额为498643万元。按债务类型划分：一般债务213340万元，占政府债务总额的42.78％；专项债务285303万元，占政府债务总额的57.22％。
2020年底我市政府债务状况及分布情况

	一．债务类型（万元）
	二.到期应偿还年度（万元）
	三．支出投向（万元）

	合  计
	498643
	合  计
	498643
	合  计
	498643

	一般债务
	213340
	2021年
	29379
	1.市政建设
	97242.28

	专项债务
	285303
	2022年
	20121
	2.科教文卫
	58176.75

	
	
	2023年
	55038
	3.交通运输
	41188.86

	
	
	2024年
	126881
	4.农林水利建设
	24489.51

	
	
	2025年
	96057
	5.保障性住房
	252907.37

	
	
	2026年及以后
	171167
	6.社会保障
	326.74

	
	
	
	
	7.政权机构建设
	4382.37

	
	
	
	
	8.生态、环境保护
	7706

	
	
	
	
	9.粮油物资储备
	37.5

	
	
	
	
	10.其他
	12185.62


省财政厅核定我市2020年政府债务限额537204万元，其中：一般债务242985万元，专项债务294219万元。
根据限额管理的规定，省财政下发我市2020年新增政府债券160700万元，其中：一般债券17400万元，专项债券143300万元。截止2020年底我市政府债务总额为498643万元，未超过省核定政府债务限额，负债总体可控。
关于发行债券及还本付息情况详见9-1表、17-1表。
